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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简化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有关问题的通知 

（国家外汇管理局 2003 年 3 月 19 日发布 汇发〔2003〕43

号） 

为贯彻实施“走出去”发展战略，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取消第

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（国发［2002］24 号）的有关精神，

做好取消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和汇回利润保证金两项行政审批

的后续监管工作，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简化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

源审查手续。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投资主体开展境外投资，需购汇或从境内汇出外汇的，

应事前报所辖地外汇分局（外汇管理部）进行外汇资金来源审查。

全部以实物投资的项目、援外项目和经国务院批准的战略性投资

项目免除该项审查。 

二、投资主体申报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时，需提供下列材料： 

（一）填写《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申请表》（参考格

式见附件 1）； 

（二）境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； 

（三）经工商管理部门年审合格的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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